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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分期繳費，終身享有壽險及特定意外身故保障(保障至保險年齡達99歲保單年度末) 

‧每年領取生存還本保險金，可提早規劃子女留學教育或國外旅遊基金

‧提供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加強特定期間之意外險保障

‧身故與完全失能保險金，可依不同受益人彈性規劃給付比例及年期
      (身故含一般身故、大眾運輸意外身故)(詳情請參閱本商品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之規定)

‧單件基本保額達新台幣30萬(含)以上，提供高保額保件費率折扣約1%
      (詳情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商品特色

※詳細給付內容或條件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11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

111年事故傷害死亡原因占比

運輸事故

其他

暴露於煙霧、火災與火焰

意外溺死或淹沒

意外中毒

跌倒(落)

45.2%

24.0%

19.0%

1.6%
4.6%

5.6%

意外無所不在

當意外來臨時你準備好了嗎？

簡單3步驟，算出退休金需求
單位：新台幣元

以50歲女性月薪7萬元，期望65歲(15年後)退休，並假設85歲身故為例，其現在開始每年應準備多少退休金？ 

1. 退休後每月生活費：7萬元 × 70%* ＝ 4.9 萬元

2. 退休到身故應準備多少金額：4.9 萬元 × 12個月 ×    20年 ＝ 1,176 萬元

3. 你現在該規劃：1,176 萬元 ÷    15年 ＝ 約 78.4 萬元／每年Ａ

B

現在的你 預計退休 身故

50歲 65歲 85歲

15年Ａ 20年B
Ａ(預計退休年齡)－(現在年齡)＝ B(身故年齡)－(預計退休年齡)＝

*所得替代率=退休後每月退休金/在職每月薪水

 (依個人需求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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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50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63萬元，一般費率為502,299元，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
 折扣1%並以自動轉帳繳費折扣1%後，年繳保險費為492,286元，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假設第6保單年度(含)以前為「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第7保單年度起為「現金給付」

※範例說明之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均為2.4%試算，倘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實際宣告利率依南山人壽公告

   為準，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金

   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表資料僅供參考。

※宣告利率：係指南山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之當月利率。該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所訂定。

                  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宣告利率。(公布於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客戶服務專區/利率查詢)

‧上表假設生效日為113/1/27且每年宣告利率2.4%為例；並將按投保後實際經過日數計算，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上表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當年度金額係於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

‧上表各保單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係假設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完全失能所計算之金額。

‧上表身故/完全失能給付計算時之「已領生存還本保險金總和」定義請詳保單條款之規定。

‧上表於應給付生存還本保險金之保單年度，年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及年末解約領取金額係含當年度生存還本保險金之金額。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逐月*按【各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25%)】(計算差值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

則以本契約預定利率為準)×「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壽險部分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金額，

1.以每月為給付週期者(僅適用於現金給付方式)：再除以12。

2.以每年為給付週期者：再除以12所得之金額，加計以日單利方式依該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計得之利息，累計

                              至各該保單年度末之合計值。

*「保障期間」內，生效日後每月屆至與生效日相當之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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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9

69

79

98

99

 5,059

11,016

11,075

11,149

11,211

11,284

11,308

11,417

11,769

12,194

13,078

13,139

 8,253

24,849

41,641

58,632

75,825

84,523

93,221

119,315

206,295

293,275

458,537

458,537

613,992

1,146,700

1,153,756

1,160,743

1,167,653

1,174,411

1,177,861

1,188,249

1,124,056

1,080,362

1,136,592

1,141,898

331,273

769,175

822,944

876,092

965,714

971,421

983,435

992,110

1,022,938

1,059,417

1,136,592

1,141,898

326,214

753,039

795,627

837,585

916,020

910,539

922,383

930,510

959,427

993,636

1,066,023

1,071,000

608,933

1,129,540

1,123,190

1,116,764

1,110,262

1,103,609

1,106,860

1,116,612

1,055,370

1,013,509

1,066,023

1,071,000

– –

3,427

10,932

18,520

26,204

33,976

33,976

33,976

33,976

33,976

33,976

33,976

 90

286

485

687

445

445

445

445

445

445

 6,144

19,491

32,830

46,180

59,518

59,693

60,220

56,917

54,659

57,491

57,759

 5,120

16,242

27,358

38,483

49,598

49,744

50,183

51,742

53,587

57,491

57,759

––

– –

 8,253

16,506

16,506

16,506

16,506

 8,253

 8,253

 8,253

 8,253

 8,253

 8,253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

假設每年宣告利率2.4%

(A)
當年度金額

(B)
累計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
(預估值)

(C)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累計金額

(累計C＋D)

(E)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E＋F

(G)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G＋H

年度末生存還本保險金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已擇高)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   )

單位：新台幣元範例說明(1)

總計 滿期給付 ＋ 最後一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1,128,759 ＋ 13,139 ＝ 1,141,898元

1

2

3

4

5

6

7

10

20

30

49

50

■大眾運輸意外身故時：除上表身故給付外，再依「基本保額(63萬)」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B)」之總和的50%給付

(D)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F)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H)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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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50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28萬元，一般費率為1,020,544元，於適用高保額保件費率
 折扣1%並以自動轉帳繳費折扣1%後，年繳保險費為1,000,201元，可享有保障內容如下：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假設第6保單年度(含)以前為「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第7保單年度起為「現金給付」

50

51

52

53

54

55

56

59

69

79

98

99

10,275

22,358

22,505

22,652

22,771

22,907

22,967

23,174

23,900

24,750

26,545

26,681

16,768

50,486

84,603

119,124

154,054

171,726

189,398

242,414

419,134

595,854

931,622

931,622

1,247,472

2,329,776

2,344,107

2,358,304

2,372,337

2,386,050

2,393,071

2,414,160

2,283,749

2,194,963

2,309,205

2,319,998

673,059

1,562,742

1,671,988

1,779,972

1,962,054

1,973,632

1,998,053

2,015,662

2,078,307

2,152,409

2,309,205

2,319,998

662,784

1,529,984

1,616,512

1,701,760

1,861,120

1,849,984

1,874,048

1,890,560

1,949,312

2,018,816

2,165,888

2,176,000

1,237,197

2,294,938

2,282,036

2,268,980

2,255,770

2,242,253

2,248,858

2,268,672

2,144,244

2,059,193

2,165,888

2,176,000

– –

  6,961

22,192

37,612

53,223

69,010

69,010

69,010

69,010

69,010

69,010

69,010

 182

 581

 985

1,394

 904

 904

 904

 904

 904

 904

12,480

39,566

66,672

93,796

120,890

121,246

122,314

115,605

111,020

116,772

117,317

10,400

32,971

55,560

78,163

100,741

101,038

101,928

105,095

108,843

116,772

117,317

––

– –

16,768

33,536

33,536

33,536

33,536

16,768

16,768

16,768

16,768

16,768

16,768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

假設每年宣告利率2.4%

(A)
當年度金額

(B)
累計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
(預估值)

(C)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累計金額

(累計C＋D)

(E)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E＋F

(G)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合計金額

A＋G＋H

年度末生存還本保險金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已擇高)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   )

單位：新台幣元範例說明(2)

總計 滿期給付 ＋ 最後一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2,293,317 ＋ 26,681 ＝ 2,319,998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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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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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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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意外身故時：除上表身故給付外，再依「基本保額(128萬)」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B)」之總和的50%給付

(D)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F)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H)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部分
   (預估值)

※範例說明之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均為2.4%試算，倘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實際宣告利率依南山人壽公告

   為準，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險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時領取金

   額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表資料僅供參考。

※宣告利率：係指南山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之當月利率。該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所訂定。

                  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宣告利率。(公布於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客戶服務專區/利率查詢)

‧上表假設生效日為113/1/27且每年宣告利率2.4%為例；並將按投保後實際經過日數計算，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上表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當年度金額係於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

‧上表各保單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係假設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完全失能所計算之金額。

‧上表身故/完全失能給付計算時之「已領生存還本保險金總和」定義請詳保單條款之規定。

‧上表於應給付生存還本保險金之保單年度，年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及年末解約領取金額係含當年度生存還本保險金之金額。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逐月*按【各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預定利率(1.25%)】(計算差值時，若宣告利率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

則以本契約預定利率為準)×「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壽險部分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金額，

1.以每月為給付週期者(僅適用於現金給付方式)：再除以12。

2.以每年為給付週期者：再除以12所得之金額，加計以日單利方式依該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計得之利息，累計

                              至各該保單年度末之合計值。

*「保障期間」內，生效日後每月屆至與生效日相當之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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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滿利雙享2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2ATE2)
給付項目：生存還本保險金、滿期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

   金分期定期給付＞＜因本契約在費率計算時，給付成本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被保險人身故或致成本契約條款附表二所

   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依本契約約定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時，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中華民國113年1月27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64號函備查

保障範圍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時，

    如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按下列方式計算之

    保險金給付；如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按下列方式計算保險金並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相關約定給付：

    按其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定完全失能時，分別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計算「身故保險金」或「完全

    失能保險金」：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年度保障係數」

    3.「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1倍扣除「已領生存還本保險金總和」後之餘額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款以上完全失能等級時，本公司僅給付一款

      「完全失能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或「大眾

      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

      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

      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

      繳保險費。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詳細給付方式，請參閱保單條款第19條之約定。

■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遭受保單條款約定的大眾運輸意外事故，自大眾運輸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日以內身故者，按意外傷害事故日當時之「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之總和的50%計算「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但超過180日身故者，

    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大眾運輸意外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如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按前項約定計算之「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給付予

    受益人；如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則按前項約定計算「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

    並依分期定期保險金之相關約定給付予受益人。

■增值回饋分享金
    依要保人於投保時所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於本契約「保障期間」內之每一保單

    週年日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起，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週期及分

   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

   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

   ‧指定保險金：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大眾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以上保

                         險金均不包括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

                         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保險金乘以於要保書或另行批註

                         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

   ‧指定保險金約定比例：0%∼100%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5∼30年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頻率：年初給付/月初給付

   ‧分期定期保險金限制：各受益人每期領取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按月

                                  給付者若低於新臺幣3,000元、按年給付者若低於新臺幣

                                  36,000元時，將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約受益人。

揭露事項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本商品之保險

   商品成本分析依右列公式揭露。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

    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1)

CVm：第m保單年度基本保額對應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 t 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註2)

GPt：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基本保額對應之生存還本保險金

註1：依上述定義，i =1.59%

註2：依商品設計本險為不分紅保險單，故Divt=0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三個年齡第m保單年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m=5/10/15/20)

性別及年齡

男性16歲

男性35歲

男性65歲

女性16歲

女性35歲

女性65歲

90%

90%

88%

90%

90%

89%

90%

90%

87%

90%

90%

88%

88%

88%

86%

89%

88%

87%

87%

86%

84%

87%

87%

85%

第5保單年度末 第10保單年度末 第15保單年度末 第20保單年度末

購買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

抵繳應繳保險費
(繳費期間內適用) 儲存生息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選項

現金給付
(年給付)

V
V

V V
(未選擇者之預設方式)

V
【註】

(未選擇者之預設方式)
第6保單
年度(含)前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第7保單
年度(含)後

※「當年度保險金額」

   「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各自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係指「基本保額」或「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於「繳費期間」內為各自對應

      之「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1倍扣除「已領生存還本保險金總和」後之餘額，「繳

      費期間」屆滿後為各自乘上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所得數額。

※「年繳保險費總和」

   「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保單年度數」乘以「基本保額」乘以「最近一次繳交

      之保險費」所適用本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所計得之

      金額。

   「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係指「保單年度數」乘以「累計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乘以「基本保額」對應部分之「最近一次繳交之保險費」所適用本

      契約年繳保險費費率(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所計得之金額。

※「當年度保障係數」

16至30歲

31至40歲

41至50歲

51至60歲

190%

160%

140%

120%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當年度保障係數

61至70歲

71至90歲

91歲以上

     -

110%

102%

100%

-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當年度保障係數

【註】自第7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現金給付者，其給付週期之投保金額條件如下：

         ①新台幣 99萬元以下：可選擇年給付

         ②新台幣100萬元以上：可選擇年給付或月給付(保險年齡達55歲(含)以上者，始得適用月給付)

■生存還本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第1保單年度屆滿仍生存時，給付第一次「生存還本保險金」，其後至被

    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8歲之保單年度末止，每屆滿一保單年度仍生存時，給付「生

    存還本保險金」。「生存還本保險金」係指「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

    本保額」分別乘上下列係數所得數額後之總和：

    第1保單年度：1.31%；第2∼5保單年度：2.62%；第6保單年度(含)起：1.31%

■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仍生存，且未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或

    分期定期保險金而本契約仍有效時，將視同本契約保險期間屆滿，並依下列二款計算

    所得金額之總和給付「滿期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基本保額」對應部分為下列二者中之最大值：

          1. 保險期間屆滿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加計「基本保額」的20%後之總和

          2.「年繳保險費總和」的97%

    二、「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部分為下列二者中之最大值：

          1. 保險期間屆滿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加計「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的20%後之總和

          2.「年繳保險費總和」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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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刷品使用森林驗證紙張
詳情請洽：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其他相關投保規範，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投保規範 
投保年齡 最低投保金額繳費年期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2年期 16∼75歲 20萬 8,000萬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

   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9.91%，最低6.01%；如要詳細

   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

   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年繳費率表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7,505

7,516

7,527

7,538

7,550

7,569

7,588

7,608

7,628

7,648

7,668

7,688

7,708

7,728

7,748

7,340

7,353

7,367

7,381

7,395

7,412

7,429

7,446

7,463

7,481

7,499

7,517

7,535

7,553

7,571

年齡 年齡男 女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7,591

7,611

7,631

7,651

7,671

7,691

7,711

7,731

7,751

7,771

7,791

7,811

7,831

7,851

7,871

7,765

7,782

7,799

7,816

7,833

7,850

7,867

7,885

7,903

7,921

7,938

7,955

7,972

7,989

8,006

女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男 女

7,891

7,911

7,931

7,952

7,973

8,003

8,033

8,063

8,093

8,123

8,153

8,183

8,213

8,243

8,273

8,023

8,040

8,057

8,075

8,093

8,120

8,147

8,174

8,202

8,230

8,258

8,286

8,314

8,342

8,370

年齡年齡 男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8,412

8,454

8,496

8,538

8,580

8,622

8,664

8,706

8,748

8,790

9,112

9,435

9,973

10,511

11,050

8,316

8,359

8,402

8,445

8,488

8,532

8,576

8,620

8,664

8,708

8,954

9,200

9,666

10,132

10,600

男 女

每萬元基本保額之年繳保險費    單位：新台幣元

繳費資訊
繳費管道：■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 南山人壽聯名卡/信用卡   ■ 自行繳費

繳費折扣：■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 南山人壽聯名卡：1%折扣


